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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委托书

（甲方）委托单位：峨山县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方奇
地址：峨山县双江街道练江南路26号
（乙方）受委托单位：峨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法定代表人：合成晓                           
地址：峨山县双江街道桂峰路                      
一、委托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依据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求，甲方委托乙方行使发生在峨山县内的自然资源行政案件处罚权，具体处罚事项详见《峨山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委托事项清单》。
二、委托期限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委托执法权限
（一）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使行政检查，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二）在进行动态巡查、现场检查或其他执法活动中，发现行政管理相对人有违反自然资源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的，有权制止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三）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在委托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制作相关法律文书。具体自然资源行政处罚权执法项目见《峨山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委托事项清单》。
四、受委托单位权利和义务
（一）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委托行政执法行为，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执法或超越委托权限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二）受委托单位在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由本单位在编在岗并取得有效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实施行政执法，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行为；
（三）受委托单位不得将委托的行政执法职权再委托给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行使，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四）受委托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权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规范、手续完备、处罚适当。严格落实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
（五）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
（六）受委托单位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有关规定，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作行政执法文书。在行政处罚决定履行或执行后，受委托单位承办人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关案件材料按要求进行整理装订，完整归档；
（七）严格按照《云南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的规定开展年度案卷评查工作，报送案卷评查工作情况，评查不合格的案卷，要进行专项整改；
（八）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等规定要求，推进监管执法信息公开；
（九）行政执法决定作出后的7个工作日内，行政执法行为信息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网址（系统）归集、公开：县政府信息公开网、“互联网+监管”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云南玉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协同监管平台-云南）、云南省“区块链+”行政执法和监督平台等，不断提升执法数据归集质量，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五、委托单位权利和义务
（一）指导、协调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
（二）承担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四）委托机关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执法政策和受委托组织的实际情况决定终止委托。
六、委托事项发生变化时，根据情况及时对《行政执法委托书》进行修订；重新签订《行政执法委托书》后，原委托书自动失效。 
七、本委托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八、本委托书一式两份，甲、乙各执一份。

附件：峨山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委托事项清单（行政处罚类）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单位（印章）            受委托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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